
开个车 我涉及了什么商业秘密？
一纸竞业协议困死普通劳动者 谁在滥用“保密条款”锁死就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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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颖婷

一名普通路试司机， 只因离职后仍干老本行， 就被原公司以

“违反竞业限制” 告上法庭， 索赔四万余元违约金。

这并非个案。 曾经只针对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的竞业限制， 如

今却将驾驶员、 销售员、 技工、 操作工等普通劳动者纳入其中。 入

职被迫签字、 离职动辄被诉、 换岗如同“闯禁区”， 越来越多底层

劳动者发现， 自己赖以谋生的手艺， 竟被一纸协议牢牢锁住了。

在五一劳动节来临前夕， “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法院

知识产权与劳动争议交叉领域法律适用实务交流会” 专题研讨这一

突出问题， 法官、 专家、 企业代表、 人大代表热议： 竞业限制， 究

竟是商业秘密的“防火墙”， 还是人才流动的“拦路虎”？ 当普通劳

动者的生存权遭遇企业粗放式“保密管控”， 如何划出法治底线？

陈诚（化名） 至今忘不了收到法院

传票那一刻的茫然与委屈。 在汽车技术

行业干了五年， 他的工作再普通不

过——路试驾驶员， 按照工程师指令开

车、 记录车况， 仅此而已。

2018 年入职当天， 公司人事把一

叠文件推到他面前， 《竞业限制协议》

《商业秘密保护协议》 夹杂其间， 密密

麻麻。 和无数底层打工人一样， 陈诚没

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不签就别想入

职。 他匆匆签下名字， 从未想过， 这张

纸会在五年后变成悬在头顶的利剑。

协议写得清清楚楚： 离职一年内不

得入职竞品单位， 违约金高达补偿金总

额两倍。

2023 年 6 月， 陈诚因家庭原因离

职。 为了养家， 他很快入职另一家外包

公司， 岗位仍是路试， 内容、 流程、 技

能几乎没变。 可平静日子没过多久， 原

公司一纸诉状将他告到上海市松江区人

民法院， 要求赔偿违约金四万余元。

法庭上， 公司理直气壮： 陈诚接触

测试流程、 参数， 属于“负有保密义务

的人员”， 必须担责。

陈诚倍感委屈： “我就是个开车

的， 核心参数、 技术全都在工程师手

里， 我根本不懂什么商业秘密， 凭什么

不能干老本行？”

最终， 法院一锤定音： 驳回原告诉

讼请求。 法院认为， 竞业限制必须以劳

动者实际接触商业秘密为前提。 陈诚只

是普通驾驶员， 从事常规操作， 相关信

息多为行业通用内容， 不具备独特商业

价值； 公司无法证明存在核心秘密， 更

无法证明陈诚实质接触， 因此不属于法

定竞业限制主体。

陈诚的遭遇， 正是全国竞业限制纠

纷爆发式增长的真实缩影。

据上海人社部门统计，2021 年至

2023 年，本市共计处理涉及竞业限制补

偿类争议案件 1000 余件。 其中，劳动者

诉用人单位的案件约占七成， 主要诉求

为要求单位支付竞业限制补偿等； 单位

诉个人的案件占三成， 主要诉求为返还

已支付的竞业限制补偿、 支付竞业限制

违约金、 继续履行竞业限制义务等。

近年来的一些研究数据证明， 竞业

限制在实践中正在“无限扩张”。 江苏

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竞业限制判决调

研报告显示， 竞业限制案件中涉及的

“两高” 人员不足全部案件的 30%。

在“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九城市

法院实务交流会” 上， 与会法官与专家

直言， 当前竞业限制已陷入主体泛化、

约定模糊、 对价失衡的三重乱象。 不少

企业不分岗位涉密与否， 一律“全员签

竞业”； 限制范围动辄“全行业、 全国

域”， 期限直接顶格两年； 补偿每月两

三百元， 违约金却敢定几十万、 上百万

元， 权利义务严重失衡。

松江区法院泗泾法庭副庭长杨名坦

言： “很多企业自己都搞不清什么是商

业秘密， 为了‘以防万一’， 干脆把所

有人都装进协议里。” 在不平衡的就业

市场里， 普通劳动者几乎没有议价权，

为了一份工作只能被迫签字。 等到离职

想换工作时， 才发现早已身陷“竞业围

城” ———要么忍痛转行， 要么被诉索

赔， 终日活在惶恐之中。

但企业的焦虑并非毫无缘由。 上海

市律师协会知识产权专业委员会主任刘

峰坦言， 科创领域团队跳槽、 技术外泄

的情况确实高发， 而商业秘密维权存在

举证难、 鉴定难、 成本高、 成案率低等

现实困境， 这也让不少企业倾向于“用

竞业限制兜底”。 合肥中院民三庭副庭

长黄平也表示， 近年来， 涉量子通信、

人工智能、 芯片制造的相关纠纷明显上

升， 企业保护核心技术的需求愈发迫

切。

作为科创企业负责人， 上海市人大

代表、 上海超硅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陈猛， 对竞业限制的边界与滥用有

着极为深刻的体会。 在他看来， 竞业限

制的泛化， 既给普通劳动者带来伤害，

也并非企业真正的长久之计。

陈猛直言， 科创企业对商业秘密保

护的需求真实而迫切， 但这绝不能成为

滥用竞业限制的理由。 他坦言， 不少企

业陷入了“懒政式保护” 误区： 不愿投

入人力物力建立分级保密体系， 不愿做

精细化定密与权限管理， 简单的靠全员

签竞业协议， 一签了之， 看似省心， 实

则代价巨大。

“靠限制是保护不住创新的， 只有

人才流动， 技术才能进步。” 陈猛在交

流中明确表示， 过度的竞业限制， 只

会吓退优秀人才， 抬高整个行业的用

人成本， 最终扼杀创新活力。 为此，

他的公司早已放弃粗放式全员竞业，

转向全流程、 前置化的保密管理： 所

有核心文档加密授权， 文件离开公司

电脑即无法打开； 员工离职必须完成涉

密载体清退， 权限实时收回； 关键岗位

物理隔离、 操作留痕， 用技术手段和制

度闭环筑牢保密防线。 “文件离了公司

电脑就是乱码， 这比签一百份竞业协议

都管用。”

陈猛呼吁， 企业必须回归理性： 真

正需要竞业限制的， 通常只是核心涉密

人员， 而非普通操作工、 基层技术员。

对不接触核心秘密的普通员工， 应当充

分尊重其流动自由， 靠事业、 待遇、 文

化留人， 而不是靠协议“捆人”。 他同

时建议， 司法裁判应更具行业视野， 在

审查商业秘密与竞争关系时， 引入产业

专家参与判断， 让裁判更贴合产业实

际， 既守住企业核心利益， 也不伤及普

通劳动者的生计。

“司法保护的应该是价值创造， 而

不是僵化管控。” 在陈猛看来， 一个地

方如果竞业限制滥用成风， 人才不敢

来、 企业不敢投， 最终损害的是区域创

新生态。 真正健康的生态， 是企业安心

搞创新、 劳动者放心谋发展， 秘密守得

住、 人才能流动。

面对愈演愈烈的滥用现象， 司法机

关已通过裁判划出清晰底线： 无密可

保， 则无竞业义务； 对价失衡， 则无约

束力。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

庭庭长方方在交流会上明确， 最新司法

解释与合规指引已确立刚性规则： 仅掌

握行业通用知识的劳动者， 不属于涉密

人员； 竞业范围、 期限、 补偿必须与涉

密程度相适应， 超出合理比例部分无

效； 月补偿一般不低于离职前平均工资

30%， 违约金不宜超过补偿总额 5 倍。

司法已从“形式审查” 转向“实质审

查”， 坚决否决泛化签约与霸王条款。

嘉兴中院、 合肥中院等多地法院均

在裁判中明确： 企业必须举证证明存在

法定商业秘密、 劳动者实际接触、 限制

范围相匹配， 缺一不可。 对于低补偿、

高违约金的显失公平条款， 法院依法大

幅调减， 以判决守护公平底线。

专家们表示破局的关键， 在于让竞

业限制回归制度本源。 对企业而言， 必

须摒弃“懒政式保密”， 建立分级分类

定密体系， 仅对真正掌握核心信息的少

数人员精准适用竞业， 足额支付补偿，

以技术加密、 权限管控、 离职审计等精

细化措施保护商业秘密。 对劳动者而

言， 要增强法律意识， 入职审慎审阅条

款、 留存证据， 离职依法清退涉密资

料， 遭遇泛化竞业敢于依法维权。 对社

会治理而言， 司法、 行政、 行业协会需

同向发力： 司法统一裁判尺度， 劳动监

察纠正滥签行为， 行业抵制恶意挖角，

共同守护公平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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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研讨会上， 竞业限制问题引发各界人士热议

我只是开车，怎么就成了“涉密人员”

竞业泛化愈演愈烈，普通打工人身陷“竞业围城”

划出底线：无密不保，失衡无效，让竞业回归正轨

真正的保护，不靠“全员竞业”捆人


